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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化学品企业环保设施
安全设计和安全评价工作指南（试行）

为指导和规范危险化学品企业环保设施安全设计、安全设

计诊断和安全评价工作，提升环保设施本质安全水平，遏制因

环保设施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的事故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规章、标准及规范性文件，制定本指南。

1.适用范围

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、使用许可企业、带储存经营许

可企业的脱硫脱硝、挥发性有机物回收、污水处理、焚烧等环

保设施的安全设计、安全设计诊断和安全评价。

2.未经正规设计或安全评价的在役环保设施

2.1 未经正规设计范围

在役环保设施未经具备石油化工医药行业（专业）设计资

质的单位设计，或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环保设施未经具

有综合甲级资质或者化工石化医药行业（专业）甲级设计资质

的单位设计或诊断。

2.2 未经安全评价范围

在役环保设施未纳入现有安全评价，或安全评价单位不具

备相应评价范围资质条件。

2.3 未经正规设计的在役环保设施安全设计诊断主要内
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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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环保设施防火间距是否符合要求，周边消防通道是

否符合规范要求；

（2）工艺技术是否成熟、可靠，罐（池）、炉、槽罐等

各类设备、设施、管道、自控联锁装置、监测报警设施、阻火

设施、惰性气体保护和置换设施等是否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并

保证安全运行；

（3）主要设备包括定型设备的选型、非标设备的制作和

选用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，设备、管道、管件的选材是否符

合物料性质（有毒、腐蚀、易燃、易爆等）及作业环境（高温、

高压等）的要求；

（4）是否按规定装设安全仪表或自动化控制系统，系统

是否正常投入生产使用。

2.4 安全评价要求

企业在役环保设施未经安全评价、或经设计诊断并根据设

计单位提出的整改意见完成整改后，应及时选择符合资质范围

条件的安全评价单位，针对该环保设施进行专项安全评价。专

项评价报告应报送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。

3.新（改、扩）建危化品建设项目涉及的环保设施

3.1 项目安全条件审查阶段，环保设施必须纳入一体化安

全评价范围。

3.2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阶段，环保设施必须一体化纳

入设计专篇范围，安全设施专篇及附图必须包括环保设施情况；

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环保设施，安全设施专篇及附图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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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具有综合甲级资质或者化工石化医药行业（专业）甲级设计

资质的单位出具。

3.3 项目试生产阶段，试生产方案、试生产规章制度及操

作规程等应涵盖环保设施。

3.4 项目竣工验收阶段，建设项目现场应与经审查批准的

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和图纸保持一致。

4. 其他新（改、扩）建项目涉及的环保设施

4.1 环保设施新、改、扩项目应当依照规定进行项目立项

（备案）。

4.2 企业应委托具备石油化工医药行业相应资质的设计

单位进行安全设施设计；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环保设施，

必须由具有综合甲级资质或者化工石化医药行业（专业）甲级

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设施设计。

4.3 企业应委托符合资质范围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

专项安全评价。专项评价报告应报送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。


